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臺北市政府辦理計畫道路開闢」標準作業流程圖 

113.10.08修正實施 

 

  

 

 

 

 

 

彙整本府各機關公共工程建

設開闢周邊計畫道路需求 

(每年 1至 3月) 

 

邀集各提案單位召開下年度「本府辦理市政建

設需由工務局新工處配合開闢周邊都市計畫道

路」會議，並請各提案機關專簽報府並加會研

考會及政風處 

(每年 1至 3月) 

檢討本市 12行政區各界建

議計畫巷道之開闢需求 

(每年 1至 3月) 

由本府研考會、主計處、消防局、交通局、交工處、工務局、政風單位等成

立複評作業小組，並會同提案單位辦理「年度複評現場會勘」作業 

(每年 4至 6月) 

召開「年度複評小組討論會議」(備註) 

(每年 4至 6月) 

召開「本市年度計畫巷道開闢小組研商會議」確

認開闢優先排列順序(往年由秘書長主持) 

(每年 6至 7月) 

召開本府「年度預算委員會議」分配預算 

(每年 7至 8月) 

 

工務局新建工程處按獲配額度及順序編列年度預

算送議會審議 

(每年 8至 12月) 

 

每年度新興巷道工程需求調查，並函請各機

關提出後年度計畫道路開闢需求 

(前一年度 12月以前) 

 

備註： 

倘案件屬於下列情形，得經複評小組會議決議後排除： 

 1.開闢困難案件：案件因工程技術難以滿足「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開闢為道路者。

等， 

工程開闢時，採

「臺北市舉辦公

共工程拆遷補償

自治條例」（下稱

拆補條例）及其

他施行細則辦理

地上物補償作業

及拆除地上物 

依「臺北市舉辦公

共工程拆遷補償自

治條例」及其他施

行細則辦理地上物

補償作業及拆除地

上物 

工程開闢時，採

「臺北市舉辦公

共工程拆遷補償

自治條例」（下稱

拆補條例）及其

他施行細則辦理

地上物補償作業

及拆除地上物 

本處經管土地依

「臺北市政府工務

局新建工程處經管

土地被占用之處理

作業流程圖」納入

占用排序處理 

議會通過預算後 

計畫道路範圍含地上物部分 

確定列入年度開闢 

 

確定未列入年度開闢 

 


